
1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 
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2016 年 11 月 1 日會議 
《從「康橋之家」事件看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質素問題》 

概念文件 
 

近日揭發的「康橋之家」性侵事件，背後反映的並不只是個別機構或人士的失德

問題，而是現時殘疾人士院舍制度的結構性問題，爭取資助院舍聯席（下稱「聯

席」針對現存問題提出以下意見： 
 
一) 全面檢討院舍條例及守則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推行至今已近五年，仍有約八成的殘疾院舍未能得到正式

牌照而需以臨時性的豁免證明書營運(康橋之家亦是以此證明書營運)，可見這發牌

制度未能完全發揮其實際功能。即使發牌制度得到落實，不少家長都認為標準過

於寬鬆。例如根據院舍條例實務守則，殘疾院舍的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只有 6.5 平方

米，過低的標準使部分殘疾人士長期在狹窄的環境中生活。 
 
再者，現時的實務守則主要規範私院的硬件環境，如建築、消防和人手比例等，

但卻缺乏規管軟件環境，例如如何保障舍友的私隱及尊嚴、如何滿足舍友的社交

需要、如何得知員工是否有性罪行紀錄等。 
 
建議 
1. 政府應重新檢討《殘疾人士院舍條例》，作出適當修訂及提高發牌要求，包括

人手比例、人均面積，以及軟件環境等。 
2. 建議規定殘疾院舍，為與服務使用者有緊密接觸的員工進行性罪行紀錄查核。 
 
二) 嚴格執行法例並完善監管制度 
不論標準是否寬鬆，也必須配以嚴格的監察制度。特別是智障人士院舍，由於不

少院友未必能清晰表達自己的處境，更加需要外力監察。雖然現時社署有定期巡

查院舍的制度，但「康橋事件」正顯示監察制度的問題。 
 
此外，現時家長並無機會參與在整個巡查過程中，縱使社署成立的服務質素監察

小組可供殘疾人士、持份者及家長參與，但此小組的工作主要為探訪性質，無實

際權力，而且小組成員亦是由地區專員委任，並不是每位家長也有機會參與。 
 
建議 
3. 改善現行監察機制，嚴格執行《殘疾人士院舍條例》。 
4. 建議社署公開讓社區人士、機構代表和家長代表等持分者參與各院舍的監察及

巡查工作，該工作並非只限於探訪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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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透明度及建立公佈機制 
即使社署發現院舍出現問題，卻沒有具透明度的公佈機制。牌照處於 2015-16 年度

向殘疾人士院舍曾合共發出約 428 封勸諭信及 4 封警告信，但公眾卻無法得知涉

事的院舍及內容。 
 
康橋之家發生如此嚴重事故，但事件為公眾知悉卻不是由於社署的主動通報。如

果不是因為涉事人要求取回訟費而開始被傳媒廣泛報導，此事便不會得到廣泛關

注，市民仍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子女送進此院舍。 
 
建議 
5. 政府應提升院舍監察工作的透明度，並公開所有向院舍發出的勸喻信及警告

信，讓公眾知悉。 
 
 
 
 
 
 
四) 檢討與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相關的司法程序及條例 
「康橋之家」事件雖有環境證供，但卻因女事主無法出庭作供，律政司最終撤銷

起訴，此乃反映現時司法程序及現行條例的不足之處。 
 
過去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曾制訂了「協助弱智人士在法庭作供」的 17 項建議，以保

障特殊需要的人士於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可得到法律的支援，但明顯地現時的法

律程序仍未能保障受害人。 
 
建議 
6. 建議全面檢討現時的司法程序，並重新審視有關條例，以確保精神無行為能力

人士得到基本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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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善現時院舍人手不足的問題 
不同的報導曾披露康橋院舍內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更有報導指讓院舍以「影子

員工」充數。社署亦表示，巡查康橋時曾發現該院人手管理未符合條例要求。即

使能滿足條例要求，現時就人手比例的規管亦十分寬鬆，就算是高度照顧院舍，

在下午 6 時後的人手比例也只是 40 比 3，家長認為此人手比例根本無可能處理院

舍發生的各種突發風險事故。 
 
事實上不只是私人院舍，家長一直亦留意到部分資助院舍亦同樣面對人手不足的

困境。過去家長接觸到一些院舍，因人手不足而需要外購服務，但恆常地外購服

務(尤其是一些與服務使用者有緊密接觸的服務)或會影響服務質素。 
 
建議 
7. 政府應正視現時院舍人手不足的問題，並研究改善的方法。 
8. 改善整筆過撥款制度，正視現時外購服務的情況。 
 
六) 加建資助院舍及作長遠規劃 
現時資助院舍由非牟利機構營運，尚且可相信因機構以慈善為目標會對質素有一

定保證，私院以營利為目的，在商言商會盡量壓低成本，更有機會以各種方法逃

避規管，以致服務質素低劣。因此，聯席過去一直反對院舍私營化。可是現時的

資助院舍卻出現嚴重不足的情況。2015 至 16 年度（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全港

輪候殘疾人士住宿服務的人數約有 9600 多人，但過去十年每年平均只增加了約 200
個宿位，導致輪候時間極長。 
 
資助院舍的數目不足，究其原因就是政府多年來都沒有根據未來殘疾人士服務的

需要進行規劃。政府自 1995 年發表《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後，便沒有再提出

任何重大的長遠策略文件。然而，長遠規劃對於回應服務使用者需要來說，卻是

不可或缺的。 
 
建議 
9. 盡快加建殘疾人士資助院舍，確保長遠有足夠的院舍供應。 
10. 建議為復康服務作長遠的服務規劃，準確地評估現時及未來的復康需要，訂立

的政策方向、具體措施，及時間表。 
 
總結 
「康橋事件」反映現存制度的種種漏洞。我們促請政府既要徹查「康橋事件」，亦

必須全面檢討現時的與復康照顧相關的政策。爭取資助院舍聯席過去多年，透過

與政府官員會面、請願，提交意見書等種種渠道，推動政府改善現行政策。期望

政府能盡快增建資助院舍、進行服務規劃、提升服務質素、加強監察，並保障殘

疾人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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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院舍聯席團體名單 

 
 

成員團體（按筆劃序排列） 

 

 

1. 扶康家長會 

2. 長者政策監察聯席 
3. 香港長者協會 
4.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5.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 

6.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7. 香港復康力量 
8.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9. 勵智協進會 
10.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支持團體（按筆劃序排列） 
 

1. 正言匯社 
2. 立法會邵家臻議員辦事處 
3. 立法會張超雄議員辦事處 
4. 全港長者及護老者權益聯席 
5. 自強協會 
6. 香港心理衛生會立人坊及樂道居家

屬會 
7. 香港心理衛生會官塘工場家屬會 
8. 香港心理衞生會李鄭屋工場家屬會

9. 香港明愛長者聯會 
1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11.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12.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1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14.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家長委員會 
15. 香港復康聯會 
16.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17. 香港職工會聯盟工會 
18. 香港耀能協會 
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長者及康復服務

20. 循理會白普理德田長者服務中心 
21.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22.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會員家屬聯

會 
23. 鄰舍輔導會康復服務部家屬聯會 
24. 關注長者權益大聯盟 
25. 香港雷特氐症協會 
26. 青苗音符 

 

 

 




